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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文明创建办公室 12月22日

我院喜获“省直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日前，山东省省直机关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公布

了《关于命名表彰 2017 年

度省直文明单位的通报》

（鲁直文明委〔2017〕11

号），我院荣获“省直文

明单位”荣誉称号。

自今年 3月正式启动省直文明单位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以来，学院党委高度重视，把创建省直文明单位作为学院年

度重点工作，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

体，作为提升学院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品位，全面推进平安校

园、文明校园、和谐校园建设的有利抓手。成立了创建省直

文明单位领导小组、印发了创建省直精神文明单位实施方



案、制定了创建工作台账、召开了“润心领路 追求卓越”

文明校园创建主题活动暨创建省直文明单位动员大会、开通

了精神文明建设专题网站和手机微网站、印制了文明创建宣

传手册等。曹体和书记、许明道院长多次召开工作协调会，

实地检查创建成效，召开现场办公会，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强调要充分认识创建省直文明单位的重要意义，切实统一思

想、增强信心、构成合力，狠抓落实，扎实推动创建目标的

实现。学院文明创建办公室按照省直文明单位创建要求和学

院工作部署，认真筹备、精心组织，全力推进，抓实抓细。

总务处、组织人事处、学生工作部及学院各部门、单位响应

号召，积极行动，对照台账，明确责任，齐抓共管，落实到

位。全院上下形成了人人重视创建，人人支持创建，人人参

与创建的强大合力，校园面貌大为改善，教风学风全面提升，

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实现了以文明创建为抓手，提升师生员

工文明素养，提升学院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

学院荣获“省直文明单位”称号，既是上级部门对学院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全院师生员工更加勤奋工

作、努力学习、奋发有为、再创佳绩的激励。学院将以此为

契机，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有力的行动，继续做

好精神文明建设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进一步提高师生员工

的文明素质和校园文明程度，为实现学院“十三五”发展目

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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